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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节我国的公司类型　　一、我国公司法公司类型的创设原则　　我国公司法对于公司类型采
取的是限制创设原则。该原则又称　公司形态法定主义，是指公司法明文规定准予设立的公司类型，
使　之定型化，当事人只能在法定类型之中选择所要采用的公司类型，　不得在此之外任意创设新的
公司类型。这一原则是维护交易安全的　产物。因为，各种公司有着互不相同的特性和作用，承担着
互不相　同的市场主体角色，只有使其定型化，才能使法律预先规定公司的　组织结构，便于当事人
选择适于自身需要的公司类型，第三人与企　业交往时也可预知对方的法律性质，由此巩固公司的交
易基础，维　护交易安全。　　我国公司法是采用公司形态法定主义的，根据是：　　（一）公司法
的规定　　我国公司法规定，本法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境内设立　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
限公司。这些规定表明我国公司法只允许　设立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禁止设立此外的公司
形态，也　即公司法实施后新设立的公司均应符合公司法的规定，此前设立的　公司应在限期内按照
公司法规范。　　（二）立法的本意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草　
案））审议结果的报告》指出：“《公司法（草案）》规定，‘本法　所称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国
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　公司’。有的委员指出，外国有的公司法的调整范围还包括无
限责　任公司和两合公司（即由负有限责任的股东和负无限责任的股东　结合的公司），是否应该作
出规定。我们研究，根据当前我国公司　法的实际情况和今后发展的需要，主要应规定有限责任公司
和股份有限公司。从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需要看，也是规定这两种公司为宜。在国外，大量的、主要
的也是这两种公司，无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的数量则越来越少。因此，草案只对有限责任公司和股
份有限公司作了规定，对无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等，在公司法中暂不作规定。如果有
些经济组织需要承担无限责任的，可以依照《民法通则》有关合伙组织的规定处理。”这表明，立法
者的本意是不承认公司法之外的公司形态，除非将来另有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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